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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相关事项。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需换届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成员。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名董事（含 3名独立董事）组

成，其中董事会成员中应有不少于五分之一（即 2名）的职工代表担任。据此，

除职工代表董事外，公司本次拟通过股东大会换届选举产生 4 名非独立董事、3

名独立董事。 

依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持有公司股份 14.20%的股东重庆市金科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第十届董事会及提名委员会提名周达先生、刘静

女士、杨程钧先生作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朱宁先生、王文

先生、胡耘通先生作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持有公司股份 11.04%

的股东广东弘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向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及提名委员会提名

杨柳先生作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我们审阅了周达先生、刘静女士、杨程钧先生、杨柳先生的相关资料，认为

上述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限制或禁止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情况，以及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我们认为，提名、确定上述 4 人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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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周达先生、刘静女士、杨程钧先生、杨柳先生等 4名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我们审阅了朱宁先生、王文先生、胡耘通先生的相关资料，认为上述人员均

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等限制或

禁止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况，以及未发现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我们认为，提名、确定上述 3人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朱宁先生、王文

先生、胡耘通先生等 3名候选人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董事任期为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房地产项目公司实施减资的独立意见 

公司持有房地产项目公司南宁融创世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融创

世承”）49%的股权，融创西南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

西南公司”）持有南宁融创世承 51%的股权。 

现根据南宁融创世承实际情况，为实现股东方资源的优化集中管理，双方股

东协商对南宁融创世承进行同比例减资。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融创西南公司属公司关联方，本次减资构成关联交易。通过审阅公司提供的

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本次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对该项目公司减资公平、

对等；减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南宁融创世承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并

表范围；本次减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响。董事会在上述事项的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实施减资。 

    三、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系基于合作共赢的理念，公司拟联合重庆铭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及融创西南公司共同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此在充分利用知名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优势对目标地块进行开发建设。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融创

西南公司属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定价系根据公司按照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竞买成交价格以及交易服务费作为对价依据，

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原则进行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且与其他受让方的交易定价依据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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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 

四、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的独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已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已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的要求建立

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在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控股子公司适时开

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防范利率及汇率波动风险，降低市场波动对公司控

股子公司经营及损益带来的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五、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控股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

使用效率，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投资

行为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

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务。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黎明  程源伟  姚宁 

二○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